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劳务费结算协议

甲方：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35号宣兴大厦二层

乙方：                       
手机号：                       
身份证号：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以下简称“甲方”）是经北京市卫健委（原北京市卫生局）批准，于2002年11月13日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组织，是北京市卫生系统成立最早的一家综合性基金会。乙方为甲方聘请的相关学术领域内的专家，现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其他相关规定，经充分协商就乙方向甲方提供劳务服务，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费的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劳务服务内容
乙方应甲方邀请负责                       项目的以下工作内容（在方框中打勾选择）：
□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人工作；
□主持或参与主题讨论、进行点评；
□担任专家讲者工作，并就以下题目进行学术信息准备并在会上发言：
□参与项目相关文件或问题的评审，并根据需要出具评审意见；
□根据项目需要进行文件撰稿或撰写，并提供相关作品；
□根据项目需要对文件进行审核，并根据需要出具审稿意见；
□根据项目主题进行调研工作，并根据需要出具调研报告；

□根据项目需要提供咨询服务，并根据需要出具咨询意见；
□根据项目需要录制科普/公益视频，并提供最终视频；

□其他                                            

会议/活动/项目时间：                                        
劳务费
甲方根据《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向乙方结算金额人民币：         元，乙方劳务费个税由甲方代扣代缴，增值税及附加税由乙方自行申报缴纳。
	专家姓名
	职称
	单位
	费用类别

	
	
	
	劳务费


劳务费的支付
乙方须于项目结束后10日内将增值税发票、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或护照首页复印件、《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或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等甲方要求提供的资质证明，以及填写完整的本协议一并寄送至甲方，甲方收到上述材料并审核无误后支付相应款项，未收到合格材料或审核不合格的，甲方有权顺延付款，且不承担逾期付款责任。

乙方收款账户为：
开户银行全称：                                     
开户人：                                     
银行账号：                                     

甲方开票内容如下：

开票金额：     元
单位名称：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纳税人识别号：53110000500313062N

项目信息：“现代服务*其他现代服务*劳务费”

应税行为发生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区太平桥街道
备注：“项目名称+会议时间”
乙方义务
乙方应当保证在本协议约定的项目期间内具有履行本协议的相关资质，并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相应工作内容，完成项目教学或手术、工作日指导等工作。
乙方参与本项目活动是基于出席本次交流活动，并不违反所在单位的内部管理制度，并且已经获得所在单位的同意。
乙方保证在本协议下提供劳务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且不会对其正常执业造成不良影响。

乙方保证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项目中任何可以辨认的（患者）个人信息（患者个人信息是指可单独或者相互结合从而识别患者身份的信息），并承诺在执行项目时遵守相应的各种法律和法规。

乙方承诺不在项目活动中发表不当的政治言论，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保证获得的劳务费用不会用于支持任何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组织。
乙方承诺其使用的材料或提供的工作成果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因乙方违反上述1-6款内容而产生的损失由乙方个人承担，若甲方因此遭受名誉或经济损失的，乙方应负责消除影响并足额赔偿。

其他事项
若乙方未在本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间内提供约定服务或未提供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相关合格文件及服务证明材料的，本协议将自项目开始之日起终止，双方无需另行签署终止协议，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

本协议经甲方加盖公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本协议未作约定的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相关规定执行。

本协议附件（如有）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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